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海南亚希投资有限公司的核查意见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保荐机构”或“齐鲁证券”）作为大连易

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世达”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使用（修订）》等有关

规定，经对易世达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海南亚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南亚希”）事项进行核查，发表意见如下：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0]1234 号”文）核准，由主承销

商齐鲁证券采用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1,50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55 元。截至 2010 年 9 月 28 日，公司实

际已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50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 82,500 万元，募集

资金净额人民币 77,779.78 万元，比计划募集资金 20,831 万元超募 56,948.78 万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大信验字[2010]

第 3-0021 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二、公司历次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1、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26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喀什飞龙 2000 吨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余热发电合同能

源管理项目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3,600 万元用于喀什飞龙 2000 吨新型干法

水泥生产线余热发电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该项目于 2011 年 8 月 11 日完成了项

目公司喀什易世达余热发电有限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目前，该项目已进入调试

工程阶段。 

2、公司于 2013年 5月 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廊坊华本油气技

术有限公司、青岛中油金盾能源有限公司共同投资 3,000 万元人民币设立大连易

世达燃气有限公司。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出资 1,530 万元，持股比例为 51%；廊坊

华本油气技术有限公司以货币形式出资 9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30%；青岛中油金

盾能源有限公司以货币形式出资 570 万元，持股比例为 19%。大连易世达燃气有

限公司已于 2013 年 8 月 5 日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目前正常运营。 

3、公司于 2013年 6月 6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参股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淄博鑫能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10,000 万元设立山东鑫能能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淄博鑫能

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土地、货币方式出资 5,1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51%；公司使

用超募资金出资 4,9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49%。山东鑫能能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已于 2013 年 8 月 16 日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目前处于项目建设过程中。 

4、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12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大连吉通燃气有限公司的议案》，易世达使用超募

资金 27,855 万元增资大连吉通燃气有限公司，成为该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

为 65%，目前增资工作已经完成，处于项目建设过程中。 

三、公司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及安排 

1、项目概述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7,500 万元对海南亚希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公司将

持有海南亚希 60%的股权，并通过海南亚希间接持有海南中油嘉润天然气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油嘉润”）40%的股权和安徽嘉润动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

润动力”） 58%的股权。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议案。本

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海南亚希投资有限公司 

住    所：海口市海府路 16 号亚希大厦 1906 室 



法定代表人：刘里 

注册资本：1,5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 册 号：460000000116322 

成立日期：2008 年 4 月 2 日 

经营期限：至 2028 年 4 月 2 日 

经营范围：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土石方工程，工程机械租赁，国

内劳务服务分包，能源行业项目投资，环保节能项目投资，房地产投资咨询，房

屋租赁，酒店项目投资，物流业投资，建材、机械器材的销售（凡需行政许可的

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海南亚希现有投资架构如下： 

 

海南亚希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刘里。刘里直接持有海南亚希 40%的股权，并

通过控股洋浦嘉润实业有限公司和海南亚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间接控制海南亚

希 60%的股权。刘里现年 47 岁，身份证号 653101**0415，现任海南亚希执行董

事兼总经理、中油嘉润总经理、安徽中油嘉润天然气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合肥昆

仑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嘉润动力董事、安徽清洁动力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2014 年 2 月 28 日出具的审计报告，海南亚希主要财

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 11月 30日 2012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4,038.47 4,992.74 

负债总额 2,865.66 3,205.35 

所有者权益 1,172.81 1,787.3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62.75 1,419.23 

 2013年 1-11月 2012年度 

营业收入 2,512.17 2,582.63 

营业利润 -548.85 35.82 

利润总额 -549.35 60.7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76.47 91.59 

根据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4 年 4 月 2 日出具的评估报告，

海南亚希截至 2013 年 11 月 30 日的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4,543.79 万元。 

3、本次增资方案 

本次交易按照如下方式进行：易世达拟使用超募资金 7,500万元增资海南亚

希,其中 5,250万元作为资本公积。交易前后海南亚希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出资额 

（万元） 

股权 

比例 

出资额 

（万元） 

股权 

比例 

易世达   2,250.00 60.00% 

海南亚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500.00 33.33% 500.00 13.33% 

洋浦嘉润实业有限公司 400.00 26.67% 400.00 10.67% 

刘里 600.00 40.00% 600.00 16.00% 

合计 1,500.00 100.00% 3,750.00 100.00% 

本次增资资金 7,500万元具体使用计划如下： 

（1）与海南中油深南石油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同比例增资中油嘉润，用于拓

展中油嘉润目前在海南、安徽等地的路上和水上加气站业务。其中海南亚希的增



资金额为 2,000万元。 

（2）其余资金 5,500 万元，用于海南亚希的日常经营及在天然气领域的投

资、并购等活动。 

增资协议约定了业绩承诺及补偿条款：海南亚希原股东承诺 2014 年至 2018

年海南亚希累计税后净利润（合并报表口径）不低于 9,571 万元，若实际业绩达

不到承诺数，将按差额部分与易世达持股比例的乘积数进行现金补偿，若现金不

足以补偿，则用海南亚希的股权按净资产评估值进行补偿，直至原股东持有的股

权比例降至 20%为止。 

4、项目可行性分析 

根据公司编制的可行性分析报告，该项目市场前景广阔，符合易世达在天然

气领域的发展战略。增资海南亚希有利于易世达快速进入海南、安徽等地的天然

气终端销售市场，并依托海南亚希的技术优势，在船舶及车辆“油改气”及船舶

加气站领域处于业内领先的地位。 

四、项目风险提示 

1、目标公司评估增值幅度较高的风险 

海南亚希 2013 年 11 月 30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662.75 万元，评估值为

4,543.79 万元，增值幅度较高。增值幅度较高的项目主要为投资性房产，未来可

能存在房产减值的风险。长期股权投资也存在一定幅度的升值，若被投资公司经

营达不到预期，可能存在投资减值的风险。另外，对中油嘉润的长期股权投资的

评估未考虑少数股权折价的风险。 

2、与海南亚希相关主体有关的风险 

海南亚希的资产负债率较高，所拥有的房产、中油嘉润 40%股权等资产已用

于对外担保，若不能偿还到期债务导致债权人行使担保权，将会给生产经营带来

不利影响。海南亚希若存在历史原因导致的或有负债，也可能会给易世达带来潜

在损失。刘里控股的嘉润动力从事船舶“油改气”业务，刘里间接参股并担任总

经理的中油嘉润的子公司安徽中油嘉润天然气有限公司也从事该业务，若中油嘉

润的控股股东对刘里的投资行为作出限制，会对嘉润动力的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3、与海南亚希业务技术有关的风险 

海南亚希体系内的船舶、汽车“油改气”业务具有一定的技术先进性，同时

也存在技术替代的风险。该项业务受国家和地方相关政策的影响较大，若相关政

策发生变动，可能会对市场空间产生不利影响。海南亚希体系内的 LNG 加气站

业务的气源供应全部来自中石油，存在对供应商依赖的风险。 

4、管理运营风险 

海南亚希股权结构复杂，本次增资后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对易世达的管控

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如果易世达在投资运作过程中不能与海南亚希经营管理团

队有效融合并实施有效控制、不能对海南亚希的投资实体有效控制，将对公司的

内部控制、募集资金管理及管理效率带来一定风险。海南亚希经过多年培养积累

了具备实践经验和市场能力的专业团队，如果上述人员流失，可能对其业务发展

和盈利能力造成较大的不利影响。 

5、业绩承诺无法实现风险 

海南亚希原股东承诺 2014 年至 2018 年累计税后净利润（合并报表口径）不

低于 9,571 万元，若上述承诺无法实现，原股东将用现金或海南亚希股权向易世

达进行补偿。如果盈利承诺最终无法实现，本次投资的预期效果将无法实现，业

绩补偿承诺也存在承诺方违约或用于补偿的股权价值较低的风险。 

五、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

金人民币 7,500 万元对海南亚希投资有限公司进行增资项目，履行了必要的审批

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公司

在天然气领域的拓展开辟了新的局面。同时，我们关注到，相关中介机构已经在

调查或核查报告中披露了相关的法律、财务及商业风险，特别是关于人才储备及

管理效率以及利润承诺违约等方面的风险。在此，提请公司管理层在该项目的实

施过程中，需委派专人并专责持续跟踪并监控该等风险，跟进并及时落实相关的

风控措施。本次使用计划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相抵触，不影响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况。综上所述，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

及市场发展的需要，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7,500 万元增资海南亚希投资

有限公司。 

六、保荐机构意见  

本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王庆刚、程建新对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易世

达本次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海南亚希投资有限公司的事项，已经易世达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

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

使用（修订）》等有关规定。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远景目标是将公司打造

成拥有世界领先的余热利用技术、生物质能技术等的新型能源开发推广应用型企

业，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和发展战略制定，将有助于拓展公

司市场发展空间。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实施上述事项，同时提醒公司董事会和投

资者注意与本次投资有关的风险提示。



（本页无正文，为《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海南亚希投资有限公司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  庆  刚                        程  建  新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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